
 

— 1 —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1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办法》的通知 

通政办发〔2021〕2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

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 

《2021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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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更大力度突破重大产业项目，以项目建设助推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在去年考评办法的基础上，特制定本考评办法。 

一、考评对象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如皋经济技术

开发区、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崇川

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如东经济

开发区、启东经济开发区、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如东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

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皋港

工业园区（参照管理）。 

二、考评内容 

主要考评工业项目，服务业项目，盘活项目用地，主导产业、

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加减分五项内容： 

（一）工业项目 

1．新开工工业项目。 

（1）新开工 10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6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

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30分）；其他开发园区（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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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开工工业项目规模质量（17分）。 

2．续建重特大工业项目（7分）。 

续建重特大工业项目设备投资完成额。崇川经济开发区、港

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3分）；其他开发园区（4分）。 

续建重特大工业项目投资完成率。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

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4分）；其他开发园区（3分）。 

3．新竣工工业项目（12分）。 

4．工业项目转化达产（13分）。 

转化达产率8分；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5分。 

（二）服务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

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6分）；其他开发园区（10分）。 

（三）盘活项目用地（15 分） 

（四）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100 分） 

主导产业项目集聚度52分，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48分。 

（五）加减分项（10 分） 

三、评分办法 

考评采取百分制及加减分法。 

（一）工业项目 

1．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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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

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经

济开发区（12分）；其他开发园区（9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含60%，下同）的开发园区，

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2）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目标完成率。崇川经

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

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0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

经济开发区（18分）；其他开发园区（17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

分；完成率低于60%的开发园区不得分。 

（3）新开工工业项目规模质量（17分）。 

计分方法为：每新增一个计划总投资10～20亿元（含下限10

亿元，不含上限20亿元，下同）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1分；每

新增一个20～50亿元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3分；每新增一个

50～100亿元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8分；每新增一个100～200

亿元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20分；每新增一个200亿元以上的单

体项目规模分值为50分。每个项目得分根据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

总投资的比率乘以项目规模分值。按各开发园区得分（崇川经济

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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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得分乘以1.2的系数；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得分乘以1.5的系数）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7

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2．续建重特大工业项目（7分）。 

（1）续建重特大工业项目（2019年和2020年开工未竣工的

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设备投资完成额。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

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3分）；其他开发园区（4分）。 

计分方法为：按项目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进行排名，最高的

开发园区得相应分值的满分，其余开发园区按照相应分值的比值

得分。 

（2）续建重特大工业项目（2019年和2020年开工未竣工的

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完成率。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

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4分）；其他开发园区（3分）。 

计分方法为：按项目已完成投资额占计划总投资比率进行排

名，最高的开发园区得相应分值的满分，其余开发园区按照相应

分值的比值得分。 

3．新竣工工业项目（12分）。 

2019年和2020年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竣工率。半年度、

年度分别设定竣工率目标为25%、50%。计分方法分基本分（6

分）和项目竣工率排名分（6分）。 

基本分计分方法为：完成序时目标竣工率的开发园区得6分，



 

— 6 — 

每低于5%，扣0.25分。 

排名分计分方法为：按项目竣工率对各开发园区进行排名，

第一名得6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4．工业项目转化达产（13分）。 

（1）转化达产率（8分）。 

转化达产率=转化达产项目数/转化达产项目基数 

转化达产项目基数包括2019年和2020年开工未转化达产的

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对各开发园区转化达产率进行排名，第一

名得8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3分。 

（2）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5分）。 

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转化达产项目净增应税销售收入/

转化达产项目数 

对各开发园区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进行排名，第一名得5

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2分。 

（二）服务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

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6分）；其他开发园区（10分）。 

计分方法为：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得该项满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开发园区按实际完成率得分。 

（三）盘活项目用地（15 分） 

计分方法为：按土地盘活实绩与土地盘活计划的比率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15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5分，完成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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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园区得15分。 

（四）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100 分） 

1. 主导产业项目个数占比（26分） 

按当年主导产业新开工项目个数占各开发园区新开工10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服务业项目个数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6

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2．主导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比（26分） 

按当年新开工主导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各开发园区新开

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服务业项目完成投资额比率进行排名，

第一名得26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3．新兴产业项目个数占比（22分） 

按当年新兴产业新开工项目个数占各开发园区新开工10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服务业项目个数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2

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4．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比（26分） 

按当年新开工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各开发园区新开

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服务业项目完成投资额比率进行排名，

第一名得26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五）加减分项（10 分） 

1．加分项。 

（1）重大外资工业项目（4分）。 

按照2020年开工和2021年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到账

外资实绩排序，第一名得4分，其余开发园区依次递减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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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重大产业项目（2分）。 

年度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服务业项目列入当年省重大项

目清单的，每个项目得0.5分，最高不超过2分。 

（3）项目当年亩均投入（2分）。 

按当年竣工项目实际亩均投入强度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分，

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按新开工项目当年平均亩均投入强度

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分，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4）转化项目亩均税收（2分）。 

按当年转化项目亩均实缴税金额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分，

其余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2．减分项。 

（1）自开工之日起，10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超过 30 个月未

竣工的（20～50 亿元项目超过 42 个月未竣工的，50～100 亿元

项目超过 54 个月未竣工的，100 亿元以上项目超过 66 个月未竣

工的），每年每个项目扣 1 分，当年减分最高不超过 5 分，直到

项目盘活重组成功年份为止。 

（2）列入当年省重大项目清单，截止年底计划新开工但尚

未开工的 10 亿元以上工业、服务业项目，每个项目扣 0.5 分，

减分最高不超过 2 分。 

（3）2019 年和 2020 年认定的 10 亿元以上新开工旅游项目，

三年未竣工的（20～50 亿元四年未竣工的），每年每个项目扣 1

分，当年减分最高不超过 2 分，直到项目盘活重组成功年份为止。 

（4）各地对项目完成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报，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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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如在考评中发现弄虚作假的，发现一起扣 1 分。 

四、考评实施 

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负责综合考评工作。市发改委、

科技局、工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商务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行政审批局、统计局负责初审。南

通市税务局、南通海关等部门负责相关专项审核。市项目建设协

调督查办公室形成考评结果后，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定。 

五、结果运用 

（一）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得分=（工业项

目得分+服务业项目得分+盘活项目用地得分）×85%+主导产业、

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得分×15%+加减分项得分。 

（二）按半年度对各开发园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评排

名；按年度进行综合考评。 

（三）对上半年考评得分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3

名的省级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半年度先进开发园

区流动红旗”。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参与授旗。 

（四）对年度考评得分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3名的

省级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年度先进开发园区”称

号。 

（五）对20亿元以上重特大高端制造业项目奖励按照通办发

〔2020〕1号文件执行。 

（六）年度考评结果纳入《南通市2021年度省级以上开发区

绩效考核实施办法》，与各开发园区绩效考评相结合，与干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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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使用相结合。对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且排名最后1名的国家级、

省级开发区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连续两年考评排名最后1名

且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实行问

责。 

六、相关说明 

（一）工业项目认定办法 

1．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认定办法：有土建内容的项

目，施工许可证面积不少于5万平方米（20亿元项目施工许可证

面积不少于10万平方米，以此类推，下同）；无土建内容的项目，

纯设备投入不少于5亿元。都市工业综合体认定标准按照《市政

府关于支持南通市区都市工业综合体建设的意见》（通政发

〔2019〕6号）执行。 

2．2019年和2020年开工的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竣工认定办

法：有土建内容的项目，主体厂房竣工，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

入额达到总投资40%以上；纯设备投入项目，设备安装完成且设

备投入额达到总投资50%以上。如达不到上述竣工标准但实现转

化达产视同竣工。工业竣工项目须提供产品和营业收入纳税凭

证。 

3．工业项目转化达产认定办法：项目转化达产必须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1）符合规模企业标准；（2）产出率≥60%。符

合规模企业标准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按照标准实际进入规模企业

名录的项目；二是原规模企业实施的项目，因项目实施新增销售

达到规上标准。产出率=项目应税销售收入净增量/项目计划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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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应税销售收入使用税务部门数据，且工业项目实缴增值

税税金（含免抵税额）占应税销售收入的比重不低于0.8%。 

（二）服务业项目认定办法 

服务业项目包括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项目、高端酒店、企业总

部、旅游项目，采取一事一议办法确定的完成投资 30 亿元以上

的特色服务业项目等，采取结果考评方法。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项

目（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电子商务、节能环保服务、

服务外包、商务服务、检验检测等）：认定前连续 6 个月缴纳社

保人数达到 300 人以上且当年净增超 150 人，当年纳税超 500 万

元且列入规上企业库的认定为 1 个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项目。高端

酒店：当年获得 4 星级以上评定的认定为 1 个高端酒店项目。企

业总部：当年新增营业收入超 10 亿元，在南通市外有两个以上

分支机构，当年新增税金 1500 万元以上且在南通本地统一缴纳

企业所得税，认定时社保人数达到 20 人以上且具有企业总部特

征的企业，视同为 1 个企业总部项目。旅游项目：项目总投资超

10 亿元，具有旅游特色资源、民资占比高，项目建成运营并封

闭管理对外出售门票，达到上述标准后认定为 1 个旅游项目。特

色服务业项目：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支撑性作用，项目完成投资超

30 亿元且建成运营、缴纳税收，达到上述标准后由考核领导小

组研究认定，纳入特色服务业项目考评。 

（三）盘活项目用地认定办法 

盘活项目用地包括政府收储、企业转让等类型，盘活土地须

更换新的不动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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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认定办法 

鼓励支持开发园区从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出发，重点打

造1个主导产业，扶持壮大1个新兴产业（见附件2），新开工10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服务业项目符合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目录的

予以认定。 

（五）开发园区四至范围认定 

开发园区四至范围是指开发园区所在地党委、政府2020年6

月30日前相关文件明确的管辖范围。 

（六）项目评分操作 

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个数和投资目标完成率、新竣工

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个数，由市工信局会同市统计局、税务局初

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项目转化达产考评、项目当年亩均投入、转化项目亩均税收

考评由市统计局会同市税务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

协调督查办公室。 

服务业项目个数目标完成率由市发改委分别会同市科技局、

商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局、

税务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和重大外资工业项目由市商

务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省重大产业项目由市发改委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建

设协调督查办公室。 

加减分项指标实行年度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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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主要 

指标 

2．全市开发园区产业定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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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主要指标 

 

开发园区 

新开工 10 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 服务业项目数

（个） 

盘活项目用地

（亩） 
个数 

投资完成额 

（亿元） 

全市合计 146 657 49 14240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17 76.5 5 2600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54 3 720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54 3 840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54 3 1020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 54 3 730 

崇川经济开发区 5 22.5 5 360 

港闸经济开发区 4 18 4 360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 9 40.5 3 900 

如东经济开发区 8 36 2 880 

启东经济开发区 8 36 2 860 

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8 36 2 860 

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8 36 2 880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9 40.5 2 1100 

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8 36 2 720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 13.5 3 420 

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 13.5 3 360 

如皋港工业园区 8 36 2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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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市开发园区产业定位一览表 

 

地  区 开发园区 
产业定位 

主导产业 新兴产业 

海安市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现代纺织 机器人和智能装备 

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如皋市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装备 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子信息（服务外包） 智能装备 

如皋港工业园区（参照管理） 新材料 智能装备 

如东县 

如东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 电子信息 

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能源 新材料 

启东市 

启东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 智能装备 

崇川区 

崇川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 

港闸经济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 

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 

通州区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 

海门区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半导体、感
知元器件、大数据）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现代纺织 高端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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